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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诊断是一项法制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在技术

方面， 按其标准进行判定， 只是鉴别诊断有时较复杂。 职业

病诊断难， 主要体现在按法律法规与诊断标准的规定获取劳

动者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以下简称 “职业接触史” ） 资料

难。 本文就此原因、 状况、 对策和建议进行刍议， 供职业病

诊断相关部门与人员参考， 以利更好地解决职业病诊断难

问题。
１　 职业病诊断难的主要原因

职业病诊断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合法有效的劳动者职业接

触史资料。 在诊断的实际工作中， 获取劳动者职业接触史资

料难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企业解散、 破产使用人单位不

复存在， 或劳动者在多个用人单位从事接触有毒有害作业，
且无职业健康监护与职业卫生档案， 使劳动者不能提供其合

法有效的职业接触史等资料； 二是有些个私民营等企业， 为

躲避职业病防治法律制裁和减少经济支出， 追求利益最大化，
拒绝为劳动者提供职业接触史等资料。 诊断机构不能常规获

取合法有效的劳动者职业接触史资料， 而只能停留在就诊检

查上， 不能作出有效的职业病诊断结论。
２　 职业病诊断法律制度执行状况及分析

现行的职业病诊断法律制度主要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 ［１］ （以下简称 “ 《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

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２］ （以下简称 “ 《办法》”）的相关规定。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七条和 《办法》 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 职业病诊断机构接诊后， 若劳动者不能提供其合法有

效的职业接触史等诊断所需资料， 则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所

在的用人单位提供。 实践中还是有部分用人单位不予配合，
仍然有部分职业病诊断人员不知晓或不运用此规定， 或出于

某种利益考虑， 认为只要在诊断技术上没有问题， 便凭劳动

者自述的职业接触史作出诊断结论， 结果造成诊断无效与纠

纷。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七条、 四十八条和 《办

法》 第二十五条、 二十六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间

（十日内） 未提供和因解散、 破产无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职业

接触史等诊断所需资料的， 诊断机构都可以或应当依法提请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以下简称 “安监” ） 部门督促用人单位

提供或进行调查提供。 据悉， 尚有部分诊断机构未履行该程

序， 且安监部门配合的支持率更低。 根据 《职业病防治法》
第九条和 《关于职业卫生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 ［３］ 的规

定， 安监部门是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工作监督执法的唯一机

构， 其实施督促、 调查的效力好于职防卫生监管部门。
上述提及的凡是用人单位、 安监部门未予配合或安监部

门配合仍不能获得劳动者职业接触史资料的， 按照 《职业病

防治法》 第四十九条和 《办法》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在确认

劳动者职业史、 职业接触史时， 当事人对劳动关系、 工种、
工作岗位或者在岗时间有争议的， 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

理的与仲裁主张有关的证据时， 仲裁庭应当要求用人单位在

指定期限内提供； 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 应当承

担不利后果。 诊断机构可据此告知并指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对劳动关系、 工种、 工作岗位或者在岗时间存在争议时， 则

可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若用人单位

不提供其掌握管理的与仲裁主张有关证据的， 按上述举证倒

置的规定， 仲裁庭也完全可以仲裁出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劳

动关系、 工种、 岗位及在岗时间， 诊断机构即可根据专业知

识及有关规定， 推定出劳动者的职业接触史， 进行职业病诊

断， 但这种仲裁极少发生。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三十三

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 应当将工作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职业病防护措施和

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 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不得隐瞒或

者欺骗。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４］ 第十七条的

规定， 应在劳动合同中载明劳动者的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和

职业危害防护。 签订这种劳动合同是强制性的， 但实际签订

率并不高。 按照 “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所需

资料的，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自述

材料、 相关人员证明材料， 卫生监督机构或取得资质的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的有关材料，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作出诊断或鉴定结论” 的规定［５］ ， 湖南省

有少部分诊断机构据此利用劳动者的工友旁证其自述职业接

触史， 诊断了大量的农民工职业病， 有些还通过法律诉讼得

到了支持， 因而有效地解决了职业病诊断难、 维权难问题。
另外， 诊断机构还可根据 《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六条 “没
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必然联系的，
应当诊断为职业病” 的规定， 运用举证倒置， 推定诊断职业

病， 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职业病诊断难问题。
３　 建议

针对劳动者不能提供和用人单位拒绝提供职业接触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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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这一难题， 法律制度已明文规定了解决办法， 关键在于贯

彻落实。 为此， 提出如下建议： （１） 各级卫生和计划生育

（以下简称 “卫计” ） 行政部门应执行好卫生部办公厅关于

贯彻落实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的通知， 进一步加

强针对性较强的职业病诊断等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 使其准

确理解和切实掌握 《职业病防治法》 和 《办法》 中有关职业

病诊断的规则与要求， 认真履行诊断程序， 并积极主动地指

导和帮助劳动者获取合法有效的职业接触史等资料。 （２） 省

级卫计行政部门可争取与安监、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以下

简称 “人社” ） 等部门联合制订 《职业病诊断实施办法》，
将上述法律、 法规、 规章及文件等有关内容融合并细化， 形

成规则， 从机制上加以解决。 如国家卫计委、 人社部、 安监

总局等十部委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联合制定印发的 《关于加强

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 （国卫疾控发 〔２０１６〕 ２
号） ［６］中强调 “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

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 应当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 并要求各

级卫计、 人社、 安监等部门和工会组织要针对当前农民工尘

肺病诊断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研究制订具体办法， 切实

解决农民工尘肺病诊断的实际困难。 （３） 卫计、 安监、 人社

等部门要依照有关职业病诊断法律法规的规定， 依法行政，
充分履职， 敢于担当， 做好工作。 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工作

联系会议制度， 将职业病诊断工作纳入其主要内容， 加强协

调、 互通情况、 相互支持、 合力推进。 （４） 各职业病诊断机

构与人员要运用相关人员的证明材料来旁证劳动者自述职业

接触史的形式以获取相关职业史资料， 并大力应用举证倒置

原则， 努力解决职业病诊断难的问题。 我们相信， 通过多种

渠道、 多种形式，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 获取劳动者职业接触

史资料难与职业病诊断难的问题一定会得以解决， 从而保障

劳动者合法的职业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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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 噪声已成为常见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 据我国卫生计生委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 年间新发职业性噪声聋 （以下简称 “噪声聋” ） 共

３ ２７６例， 每年平均 ５４６ 例，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１］ 。 噪声

聋已成为我国除尘肺病外发病率最高的职业病病种。 由于噪

声聋作为我国法定职业病， 按国家有关规定职业病患者可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或职业病赔付待遇， 部分受检者受利益驱使，
在职业健康体检或申请职业病诊断过程中有意夸大听力损失

程度甚至伪装耳聋。 国内有文献报道伪聋或夸大性聋在疑似

职业性噪声聋患者中达到或超过 ４０％ ［２，３］ ， 因而在噪声聋诊断

中， 如何鉴别伪聋或夸大性聋至关重要。
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与分级以纯音听阈测试 （ｐｕｒｅ ｔｏｎ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ａｕｄｉｏｍｅｔｒｙ， ＰＴＡ） 结果为依据［４］ ， 而纯音听阈测试

是一种主观测试方法， 当受检者不能或不愿意配合时， 无法

获得真实的结果。 噪声聋诊断过程中， 对无法主观配合的受

检者常常使用客观听力测试。 每种客观测试方法既存在优势，
同时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 故将各种客观听力测试进行组

合， 可取长补短， 为鉴别伪聋或夸大性聋提供可靠的客观依

据。 本文就客观听力测试组合在伪聋或夸大性聋鉴别中的应

用方法进行探讨。
１　 常用的客观听力测试方法介绍

常用的客观听力测试方法主要包括声导抗测试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ｉｍ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耳声发射 （ｏｔ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ＡＥ）、
听性脑干反应 （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ＢＲ）、 ４０ Ｈｚ 听

觉相关电位 （ ４０ Ｈｚ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ｅｖ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４０ Ｈｚ
ＡＥＲＰ）、 听性稳态反应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ＳＳＲ）
等， 现就其特点简单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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